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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12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4—020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13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对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持有证券的情况、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3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进

行了核查，发表专项说明如下： 

一、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持有证券的情况 

    截止2013年 12月31日,公司持有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亚

宝药业”、股票代码“600351”）A股股票 1000 万股，持有价格为人民币 6.11 元

/股，持有方式：认购亚宝药业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持有日期：2012 年 10 月

15 日，禁售期：持有日起 36 个月内不能转让。 

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3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 

经核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3 年度不存在证券投资的情况。 

三、证券投资内控制度执行情况 

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结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制定的证券投资的内控制度包括《对外投资管理

制度》、《风险投资管理制度》。报告期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严格执行公司《对外

投资管理制度》、《风险投资管理制度》中关于证券投资的决策、执行与控制的相

关规定,公司内部审计部定期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证券投资事项进行内部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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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请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独立董事也对证券投资情况进行了核查、监督,

未发现有违反《对外投资管理制度》、《风险投资管理制度》的行为。 

四、董事会关于 2013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专项说明发表意见情况 

经过核查,公司董事认为：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认购亚宝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行为符合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未影响公司

主营业务的发展，且使用的是公司自有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使用募集资金的

情形，也不构成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经核查，2013 年度，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3 年度未进行证券投资。 

五、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出具的 2013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专项说明发表意见 

经过核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关于 2013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专项说明

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2013 年度证券投资的实际情况；2013 年度，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 2013 年度未进行证券投资。 

六、备查文件 

1、《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四年四月十日   




